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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电商平台的推荐、营销、客服与风控等环节，显著提升了效率

与服务水平。然而，算法的不透明性与平台逐利逻辑也引发了价格歧视、标签化推荐和信用评价不公等

“算法歧视”现象，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本文在梳理算法歧视表现及成因的基础上，借鉴欧盟GDPR、
AI Act与DSA的治理经验，提出我国应采取渐进式、分级治理路径，强化平台透明义务与消费者救济机制，

推动多元共治，以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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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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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s in areas such as recommendation, marketing, customer service, and risk control, signifi-
cantly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However, the opacity of algorithms and profit-driven 
logic of platforms have also led to phenomena of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price dis-
crimination, labeling-based recommendations, and unfair credit evaluations, which seriously under-
mine consumer right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manifestations and causes of algorithmic discrim-
ination, this paper draws on governance experiences from the EU’s GDPR, AI Act, and DSA, and pro-
poses that China should adopt a gradual, risk-based regulatory approach, strengthen platform trans-
parency obligations and consumer remedies, and promote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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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引擎，被视为继农业经济与工业

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电子商务凭借跨地域、低成本与高效率的显著特征，逐

渐演变为现代社会中消费者最主要的交易模式之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最新报

告，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达 9.05 亿，占整体网民的 82.3%，显示出电子商务在社

会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1]。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电子商务的

运行逻辑。AI 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商平台的智能推荐、精准营销、客服机器人以及风险防控等多个环节。

通过算法对海量数据的高效处理，电商平台能够实现用户画像的动态更新、商品推荐的个性化以及市场

预测的高精度化，从而在数据分析、市场预测与用户服务等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智能化趋势。 
然而，在效率与便利性不断提升的同时，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算

法本质上是一种“数据驱动的决策工具”，实践中算法运行具有天然的不透明性、不可解释性，往往将

信息生产、流通、审核、分发的各个环节推入“黑箱”状态[2]，其结论往往受到训练数据的质量、模型

的设计逻辑以及平台逐利动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种不透明性与复杂性使得算法极易产生系统性的偏

差与歧视。基于此，本文拟以人工智能在电商平台的典型应用为切入点，分析算法歧视的主要表现形式

与深层成因，提出适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需要的规制路径。 

2. 人工智能在电商中的典型应用 

2.1. 智能化推荐与个性化营销 

学界最早提出了“精准营销”的概念，认为其核心在于在正确的时间点(Right time)，通过正确的渠道

(Right channel)，向正确的客户(Right customer)传递正确的信息(Right message)，以此有效影响消费者的购

买决策并实现预期的营销目标[3]。在数字经济与大数据背景下，这一理念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推动

了电商平台“智能推荐”与“个性化营销”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与协同过滤等算法，对用

户的浏览记录、点击行为、购买历史、甚至社交网络互动进行数据分析，进而建立动态化的用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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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亚马逊和淘宝的推荐系统能够基于相似用户的行为模式，实现“猜你喜欢”的个性化推送；Netflix、
京东等平台则通过强化学习模型优化推荐排序，使商品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AI 还
能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时捕捉用户在搜索框或评论区输入的关键词，从而在精准广告投放与内容

营销中实现“千人千面”的效果。 

2.2. 智能客服与用户服务 

随着电商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人工客服已难以满足海量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对即时解答与个

性化服务的需求。基于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与情感分析等技术，智能客服系统得以实现全天候在线、

低成本运转，并能在秒级响应中解答消费者的常见问题，从而显著提升服务效率。例如，京东的“JIMI”
系统和淘宝的“阿里小蜜”能够自动识别用户的咨询意图，并基于后台的知识库生成高匹配度的答案。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对用户实际需求更加准确的捕捉，智能客服系统的定义和能力涵盖范围也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4]。智能客服已不仅限于“问题解答”的角色，而是逐步发展为全链路用户服务的承载者。它在

售前环节承担产品咨询与个性化推荐，在交易过程中协助完成支付、物流查询，在售后环节则支持退换

货申请、投诉处理等功能。部分平台甚至利用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技术，使智能客服能够识别

用户的情绪特征，并做出相应回应，以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与信任度。 

2.3. 动态定价 

动态定价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实时收集与分析海量数据，包括消费者的浏览行为、购买记录、支付习

惯，以及市场供需变化、竞争对手价格等信息，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动态调整商品价格，以实现收益最大

化或库存优化。许多电商平台、机票和酒店预订网站均采用动态定价策略。例如，航空公司利用算法对

同一航班的不同用户收取不同价格；电商平台则可能在购物节或大促期间，通过 AI 技术监控竞争对手价

格波动，自动调整自家商品价格，从而保持市场竞争优势。亚马逊的价格调整机制被认为是全球最成熟

的动态定价应用之一，其商品价格每天可能调整数百万次。动态定价带来的效率提升与灵活性的同时，

也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如动态定价缺乏透明度，消费者难以理解或监督价格形成机制，容易造成对平

台的信任危机。未来的发展路径应当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2.4. 风险控制 

电商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平台面临的风险类型愈加复杂，包括虚假交易、恶意退货、刷单炒信、

洗钱以及跨境电商中的合规问题。人工智能凭借大数据建模、异常检测与模式识别能力，逐渐成为电商

平台风险控制和信用评估的核心工具。AI 算法能够通过对交易频率、金额波动、支付方式等多维数据进

行实时监测，识别出可疑行为。例如，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对交易进行风险评分，一旦

发现与既有欺诈模式高度相似的特征，即可触发自动预警或冻结交易。同时，人工智能推动了多维度信

用体系的构建。电商平台能够利用 AI 融合用户的购物行为、支付习惯、社交互动等非结构化数据，建立

动态的信用评分模型。例如，阿里巴巴的“芝麻信用”和京东的信用体系均通过算法对用户的履约能力

和交易诚信进行量化评估，为消费者提供分级服务，如先享后付、免押金租赁等。这不仅增强了消费者

的便利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3. 电商背景下算法歧视现象与成因分析 

歧视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副产品，其产生和发展遵循独特的社会逻辑。早在人工智能诞生之前，歧视

已经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5]。在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深入的当下，算法逐渐成为社会运行中重要的决策

工具。从信用评估到招聘筛选，从舆情推荐到电商交易，算法广泛介入到个人生活与经济活动的各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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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算法本质上是一种“数据驱动的决策逻辑”，其结果受制于输入数据的质量、模型的设计方式以及

算法运行背后的价值导向。虽然算法被寄予厚望，被认为能够提升效率、减少人为主观偏见，但现实情

况却表明，算法在运作过程中并非中立客观的“工具”，相反，它可能复制、放大乃至加剧已有的不平

等，从而催生出一种新的歧视现象，即“算法歧视”(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从法律角度看，算法歧

视并非指所有基于算法的差异化处理，而是特指在算法驱动的自动化决策过程中，因算法模型设计、数

据选择或参数设置等因素的不当，导致特定群体在机会、待遇或权利享有上受到不合理差别对待的行为。

其核心特征在于：第一，算法决策对特定群体造成了不当不利影响；第二，该差异结果缺乏合理性或正

当目的，违反了平等原则；第三，该行为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与可归责性，能够追溯至数据偏差、模型偏

向或管理失衡等可识别原因。 
算法歧视在电商平台的应用场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数据时代下的网络用户由于信息获取渠道的局

限性以及对平台检索的高度依赖性，在算法的针对性适用情境下，极易陷入“信息茧房”而无从察觉，

此时用户的选择方向已被算法所控制，消费者的选择权受到实质性的侵害[6]。平台依靠对用户行为、消

费记录、搜索习惯乃至社交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来实现个性化推荐与精准营销。在这种模式下，算法歧视

可能以多种形式显现。 
最常见的是价格歧视，即平台基于用户画像对不同用户推送差异化的价格信息。例如，同样的商品，

对新用户显示的价格可能更低，而老用户或高消费能力用户则会被推送更高的价格。这种差异化定价在

提升平台利润的同时，实际上削弱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使其在交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已有研

究指出，平台利用大数据进行“杀熟”的形式逐渐多样化，比如在购票 APP 上，会员价高于非会员价；

使用苹果手机购买商品，比使用其他手机购买的价格更高；用户多次浏览某个宾馆的页面后，该宾馆房

费上涨[7]。 
算法还可能在商品推荐和广告推送中引发歧视。由于推荐系统往往依据既有的用户行为数据进行预

测和匹配，算法可能会不断固化用户的消费偏好甚至社会身份，从而限制其接触到的商品与服务范围。

例如，女性用户可能更频繁地接收到家政、服饰类推荐，而男性用户则更多看到电子产品或金融理财类

广告，这种“标签化推荐”不仅固化了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也在潜移默化中构建了数字化的性别不平

等。 
电商平台中的信用评价与风控机制也是算法歧视的重要表现领域。平台通常会基于用户的消费记录、

支付习惯、甚至浏览轨迹来构建信用评分体系，这一体系被广泛应用于贷款授信、分期支付乃至售后服

务等环节。然而，由于数据本身的历史性偏差与算法模型的缺陷，某些用户群体可能会在无形中被贴上

“高风险”的标签，从而被拒绝提供某些服务或享受不利的交易条件。例如，收入较低的用户可能因缺

乏高额消费记录而在信用评估中得分偏低，从而被排除在部分金融服务之外。这样的算法逻辑实际上加

剧了经济层面的不平等，形成了数字化的“路径依赖”。 
算法在实践中出现歧视性问题的成因具有多维度的复杂性。从数据层面来看，算法的“智能”依赖

于训练数据，若输入数据本身存在偏差或不均衡，例如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历史行为数据收集不完整或带

有刻板印象，那么这种偏差极易被固化和放大，形成“数据歧视”。从模型设计层面看，开发者往往以商

业效率与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而忽视了公平性考量。电商平台在追求点击率与转化率的逻辑下，算法会

强化“同类推荐”与“个性化定价”，表面上提升了消费体验，实则可能固化社会分层，加剧市场不平

等。同时，平台逐利动机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因。算法本身没有是非之分，一项包含算法的行为既可能被

用以助力市场经济发展也可能被当作一种侵权的手段[8]。在竞争激烈的数字经济中，平台更倾向于利用

大数据和算法手段精准锁定高价值用户，以差别化的价格策略攫取更多利润，这使得算法成为“杀熟”

与隐性歧视的工具。监管滞后也是助长算法歧视的重要因素。现行法律体系在反垄断、消费者保护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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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全等方面虽有一定规定，但针对算法歧视的专门规制仍不完善，缺乏透明化、问责机制和救济途径，

使得算法歧视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 

4. 我国算法治理的法律体系与国际制度经验分析 

4.1. 我国现行算法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分析 

我国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反垄断法》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

推荐管理规定》等为核心的算法治理法律体系。这些法规为算法歧视的预防与治理提供了初步的制度基

础，但仍存在体系协调不足、执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是我国数据治理的基础性立法，其第 24 条明确规定个人有权拒绝信息处

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进行不合理差别化待遇。该条款直接回应了算法歧视的核心风险，要求算法应当保

持决策的“透明、公正与可解释”。此外，第 55 条至第 60 条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责任体系，为

算法推荐系统的透明化与问责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实践中算法的复杂性使得“可解释性”要求

难以落实，消费者对算法偏见的识别与申诉路径仍不畅通，这使得该法在算法歧视治理方面的实际效力

有待增强。 
《电子商务法》第 18 条、第 30 条、第 61 条等条款对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义务作出规定。特别是第 19 条要求平台提供搜索结果的“标注与说明”，避免基于消费者偏好或交易历

史的差别化展示行为。这一制度设计实质上为算法推荐透明度提供了基础约束，防止“黑箱化”操作造

成信息不对称。然而，该法更多关注经营者义务与消费者权益的传统平衡，对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具体规

制仍较为原则，亟需与数据保护法、反垄断法形成制度衔接。 
修订后的《反垄断法》(2022)在第 9 条、第 22 条中首次明确将“数据、算法、技术、资本、平台规

则”等纳入垄断行为的审查范围。这标志着我国反垄断执法开始关注算法在市场支配力形成中的角色。

针对电商平台的“算法操纵”“大数据杀熟”等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多次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然而，现行执法仍侧重传统价格垄断与经营者集中，针对算法驱动的“隐形歧视”“算法合谋”等新型行

为尚缺乏系统性标准。 
2022 年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是我国首部针对算法推荐服务的部门规章，对

算法歧视的防控具有直接指导意义。该规定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不得利用算法实施“歧视性待遇”，并

应建立公平性评估、用户选择退出和投诉处理机制。同时，提出算法应“体现主流价值观”“防止信息茧

房”，强化了算法在社会层面的正向引导功能。该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从“数据治理”向“算法治理”

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其法律层级较低、惩戒机制相对模糊，仍需通过上位法完善授权与配套规则。 

4.2. 国际制度经验分析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 GDPR)通过第 21、22 条确立了

“拒绝自动化决策权”和“算法解释权”，确保个人在面对自动化算法决策时拥有知情、干预与申诉的

权利。其后推出的《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以“风险分级监管”为核心，将算法系统分为不可接受、高

风险、有限风险与低风险四类，对涉及信贷评估、就业筛选、价格定制等高风险系统要求强制合规审查

与透明披露。此类模式的优势在于以风险为导向，兼顾创新与监管平衡，值得我国在电商算法治理中借

鉴。 
美国虽无统一 AI 立法，但通过《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Act (2023)》及《蓝图式人工智能权利法

案》(Blueprint for an AI Bill of Rights, 2022)提出企业须定期进行算法影响评估(Algorithmic Impact Assess-
ment, AIA)，特别强调防止算法造成“系统性歧视”与“数据排除”。这种以企业责任为核心的“问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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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模式，突出了治理灵活性与事前风险管理，对我国推动平台自我审查和算法备案制度具有借鉴意

义。 

5. 面向我国电商背景下算法歧视法律规制的路径 

5.1. 构建统领性的算法治理上位法 

算法作为数字社会的重要生产工具，治理的专门化程度关系着数字行为规则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进度

[9]。目前，我国针对算法歧视的规制主要依托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反垄断法》等分

散性立法，这种碎片化的制度结构在应对复杂多样的算法应用时，难以形成系统性、协调性的规制效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商、金融、社交平台等领域的深度嵌入，算法歧视已呈现出跨部门、多维度的复

合特征，单一法律条款往往难以全面应对。未来，我国可考虑以“算法治理基本法”的形式确立统一的

法律框架。例如，在正在研究起草的《人工智能法》或拟议中的《数字治理法》中，应将“算法公平与非

歧视”确立为核心立法原则之一，并在法律层面明确算法歧视的法律定义、构成要件及其责任机制。此

外，算法治理应当遵循“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将算法的设计、开发、部署与反馈等各个阶段纳入监管

体系。在算法设计阶段，平台应建立内部的算法伦理审查机制，由跨部门专家委员会对算法模型可能引

发的歧视风险进行评估与修正；在算法运行阶段，应当推行动态的公平性监测机制，定期对算法输出结

果进行偏差检测，并向监管机关提交透明度报告；在算法后评估阶段，应建立完善的算法可追溯体系，

确保算法决策路径与参数记录可被事后审查，从而在发现问题时能够明确责任主体。 

5.2. 强化算法透明度与独立评估机制 

算法的不透明性是引发算法歧视的根本原因之一。强化算法的透明度与独立评估机制，是防止算法

歧视、实现公平治理的关键环节。但绝对的透明或简单公开算法源代码的可操作性不高，极易引发所谓

的“透明性悖论”，即透明性在增进信息对称性与保障知情权的同时，也可能引发某些非预期的负面后

果[10]。因此，可以通过立法确立算法透明与可解释的基本义务，明确平台在使用算法进行决策时应承担

的信息披露责任的同时应当将“算法解释权”制度化，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 22 条的

做法，赋予用户在面对自动化决策时的“有意义解释权”。当消费者因算法决策而受到不利影响时，应

享有要求平台解释算法逻辑及申诉更正的权利。这不仅是对个人信息权的延伸，也是算法问责机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算法评估机制，引入外部审查力量以增强算法治理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也

尤为重要。第三方机构可承担算法模型的公平性检测、歧视风险评估及社会影响分析等任务，向社会和

监管机关定期发布评估报告，从而形成持续的外部监督。此外，平台在推出新算法之前，应进行“算法

影响评估”，重点评估其在性别、年龄、地区、消费能力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差别化影响，并对评估结果进

行备案或公示，以提高算法上线前的可预见性与问责性。 

5.3. 确立算法歧视的权利救济与责任机制 

算法歧视是智能机器在自主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具有“隐蔽性”和“不可逆性”的新型歧视[11]，使得

受害者在维权过程中面临“识别难、举证难、救济难”的多重困境。建立健全的权利救济与责任机制，成

为算法歧视法律规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应当在立法层面明确反算法歧视的民事救济路径。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未来的《人工智能法》中，可增设“算法公平条款”，明确规定经营者在使用算

法进行价格制定、内容推送、信用评估等过程中，不得实施差别化对待或歧视性决策。为破解算法歧视

案件中的举证难题，可考虑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当消费者能够提供算法差别化对待的初步证据，如

价格截图、推荐偏向或算法行为日志等，平台应承担证明其算法行为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责任。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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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多层次的救济体系，拓宽算法歧视受害者的维权渠道。除个人诉讼外，可通过公益诉讼与集体诉讼机

制实现公共利益的保护。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或社会组织可针对具有普遍影响的算法歧视行为提起公

益诉讼，以促使平台整改其算法模型或优化推荐逻辑。 
人工智能在电商场景中的广泛应用既推动了数字经济的高效发展，在提升效率、便利交易的同时也

带来了算法歧视、透明性不足与责任界定模糊等新兴问题。欧盟在 GDPR、AI Act 等制度中所形成的经

验表明，前置性监管与分级治理是应对算法风险的关键路径，通过确立透明义务、权利保障与外部监督

机制，可以在促进技术创新与维护公平交易之间实现平衡。对我国而言，应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同时，

结合本土数字经济的发展实际和法律体系的特点，探索适合自身的算法治理框架。唯有如此，才能在保

障消费者权益与营造健康市场环境的同时，为数字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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